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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竞价销售交易须知

一、新客户应登记手续
（一）首次参加网上交易的买方单位须提交：
1．《营业执照》（副本）及其复印件（收储企业需提供收购资格证，加工企业需提供生产许可证），查验后退还原件。
2．法人代表身份证及复印件, 查验后退还原件。
3．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网上交易承诺书》。
（二）取得网上交易资格凭证
买方提交有效资料审核无误后，应取得以下交易资格凭证，作为网上交易的身份标志：
1．用户名。
2．网上交易电子密钥。
3．用户密码。
（三）网上交易资格年检
1．买方网上交易资格一经确定，如无违反《交易细则》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行为，一年内有效。
2．买方网上交易资格到期后，如未办理年审手续，其竞价交易资格自动中止。
3．买方应于交易资格中止前一个月内办理年审手续，用户需要提供如下资料：
1）《营业执照》（副本）及其复印件，查验后退还原件。
2）如法人代表变更，须及时提供新法人代表身份证及复印件（查验后退还原件），并重新签订《网上交易承诺书》。
二、每次交易手续
（一）客户通过“中国粮食网www.cereal.com.cn”和“国家粮油交易中心www.grainmarket.com.cn”进入网上交易系统，获取网上竞价交易的有关资料（包括《交易细则》、《交易须知》和销售清单）。
（二）客户可以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交纳保证金。
户名：安徽粮食批发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安徽省农业发展银行营业部
帐号：20334999900100000310891
（三）客户交纳保证金后，应及时将转帐凭证、单位名称及8位用户代码传真至0551－2288841，并拨打电话0551－2288842予以确认。
客户保证金到帐后，安徽粮食批发交易市场（以下简称“交易市场”）将资金存入客户保证金帐户，客户可通过登录网上交易平台或拨打交易市场电话查询保证金情况。
（四）客户成交后，交易市场在两个工作日内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寄送加盖交易市场公章的成交合同；客户收到合同后，应当在买方栏中法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并于收到合同两日内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回交易市场。
（五）交易会结束后，交易市场将对客户资金进行结算。已成交客户保证金超过货款部分，或未成交客户的所有保证金，自动转入下次网上交易或根据客户要求予以退还。
（八）客户妥善保管好用户名、密码、电子密钥，因保管不善造成的后果自负。
三、联系方式
（一）保证金查询电话：0551－2288842，传真：2288841 
（二）货款查询电话：0551-2880789，传真：2288845

（三）客户咨询电话：0551－2870671、2885802、2880678

（四）合同寄送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芜湖路319号  安徽粮食批发交易市场 吴奇志（收） 邮政编码：230001

合肥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安徽粮食批发交易市场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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